
晋能源提函〔2024〕0445 号

民革山西省委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深化电力市场改革 构建新型能源体

系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您的提案提得很好，对我省深化电力市场体系建设具

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探索区域内周边省份电力现货市场联

合运行模式，赋能区域电力现货市场建设”相关建议。目前，

省间及区域级的电力市场建设由国家层面统一进行规划。针对

山西高比例外送电的特点，省能源局持续优化交易时序，完善

偏差结算方式，确保省内现货与省间现货市场有序衔接，在满

足省内平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省间电力交易。近三年来，全国

多个地区电力供应形势紧张，价格信号激励我省发电企业积极

发电，既确保了省内电力的可靠供应，又有效缓解了华东、华

中、西南区域的电力供应紧张局势，为全国电力保供做出了重

要贡献。下一步，省能源局将积极参与全国电力现货交易规则

制定和区域电力市场建设，推动山西市场主动融入全国统一电



力市场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调整容量市场准入范围和差异化补偿

政策，助推新型市场主体入市”相关建议。省能源局积极落实

煤电容量电价机制，并开展了适应我省电力现货市场运行情况

的容量电价机制课题研究。为进一步发挥新型储能电站在电力

保供和新能源消纳的积极作用，并保障其合理收益，省能源局

正在研究制定新型储能应急调用的相关规则。同时，山西能源

监管办正在开展新型储能的一次调频不结算试运行工作，待相

关机制完善后，将进一步保障储能产业的健康发展。

四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合理设置现货市场价格上下限，助力

电力市场商业模式创新”相关建议。目前，我省电力现货市场

限价范围为 0-1500 元/兆瓦时，仅在个别供需紧张时段触及价格

上限，现货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整体能有效反映市场的实际供

需形势。为保障我省电力市场平稳运行，省能源局暂未计划调

整现货市场价格上下限。为充分培育电力行业新业态，省能源

局将继续以电力体制改革为抓手，进一步构建中长期、现货和

辅助服务有序衔接的交易机制，完善虚拟电厂、独立储能相关

市场规则，引导新型主体创新商业运营模式，充分发挥各类资

源在削峰填谷、优化电能质量及促进新能源消纳等方面的积极

作用。

五、关于您提出的“推动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，提升电



力市场的智能化水平”相关建议。近年来，我省电力行业数字

化水平伴随市场发展稳步提升，本土优秀能源服务企业将大数

据、金融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与市场有机融合，利用现代信息技

术分析电力市场价格波动规律，实现了由传统电价传递者向提

供辅助决策、数据分析的多层次能源服务商转型。下一步，随

着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，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意识不断完善，

省能源局会结合市场需求，适时引入数据服务商参与电力市场。

通过融入各领域的先进技术优势，实现我省电力市场运营水平

的稳步提升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政府能源领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

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4 年 5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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